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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调桨装置 

1 适用范围 

1.1本指南包含：可调螺旋桨、螺旋桨轴、中间轴（如有）、配油器、液压泵

站、可调桨液压系统。 

1.2本指南适用于主推进用的可调桨装置的产品检验。 

1.3其它设备的可调桨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2.1 CCS《钢质海船入级规范》 

2.2 CCS《钢质内河船舶建造规范》 

2.3 CCS《材料与焊接规范》 

 

3.定义 

3.1《钢质海船入级规范》有关定义适用本指南； 

3.2 可调桨：通过设置于桨毂中的操纵机构，使桨叶能够转动而调节螺距的

螺旋桨，也称调距桨。 

3.3 桨毂：系指调距桨承装桨叶并容纳转叶机构的部件； 

3.4 配油器：系指液压式调距桨中向旋转着的轴内供调距用压力油的注油器，

若配油器安装在中间轴上，则其中有开有注油孔的短轴。 

3.5 桨螺距：系指调距桨在无滑脱工况下旋转一周时，从 0.7 桨半径剖面上

测得的理论进程。 

3.6 设计螺距：系指当调距桨桨叶具有制造图纸规定的径向螺距分布、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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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值、叶形轮廓、桨直径等几何特征时，0.7 桨半径剖面的几何螺距值。 

3.7 螺距角：系指螺距与计量半径上的点绕桨中心旋转一周的路程比的反正

切，取 0.7 桨半径处的螺距角为桨叶螺距角。 

3.8 桨半径：系指当调距桨桨叶处于设计螺距位置时的螺旋桨半径。 

4 图纸和技术文件 

4.1 下列图纸和技术文件应提交批准: 

（1）轴系布置图； 

（2）调距桨装置总图； 

（3）桨叶图（每船配 2套可调桨装置时，左旋及右旋桨叶均应提供）； 

（4）桨叶安装用部件图（比如：桨叶螺栓或桨叶紧配销，如有）； 

（5）桨叶强度计算书； 

（6）桨毂总图（纵剖面及横剖面图）； 

（7）调距用的机械部件图（比如：曲柄盘（crank pin  ring ）、推拉杆（piston 

rod）、执行液压缸（hub cylinder）、以及其他机械部件）； 

（8）桨毂体零件图； 

（9）配油器图（配油轴，如适用）； 

（10）轴系部件图（如有），包括：螺旋桨轴、中间轴、艉管装置图（含艉轴前后

轴承及前后密封装置）、联轴节图、连接螺栓图等； 

（11）轴系强度计算书、扭振计算书（由船舶审图部门审查）、回旋振动计算书（如

有，由船舶审图部门审查）、校中计算书（如有，由船舶审图部门审查） 

（12）液压系统图 

（13）报警点列表（如未在液压系统图中表示各报警点的参数时） 

（14）产品主要性能规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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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主要零件材料理化性能表及无损探伤标准（包括超声波探伤、磁粉探伤及着

色检查）（亦可在各部件图中表示） 

（16）试验大纲（如适用） 

（17）如果是安装在齿轮箱上的配油器应还要提交部件试验大纲做部件试验。 

4.2 下列图纸、技术文件应提交备查： 

(1) 产品说明书 

 

5 原材料及零部件 

5.1 产品原材料及零部件应按照我社现行规范相关要求进行控制  

5.2 外购配油器应持有制造厂证明文件。 

 

6 无损检测以及热处理 

6.1 无损检测 

（1）完工后直径超过 250mm 的螺旋桨轴、尾管轴、中间轴前应进行超

声波检测。 

（2）桨毂和桨叶的无损检测见 CCS《材料与焊接规范》第 3 篇第 8 章

第 4节的要求。 

6.2 热处理 

（1） 热处理应符合 CCS《材料与焊接规范》的第 1篇第 5章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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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设计技术要求 

7.1 材料要求 

（1）轴系部件（包括螺旋桨轴、中间轴及轴系联轴节等）应用锻钢制

成。 

（2）轴系联轴节也可用球墨铸铁制造。球墨铸铁应符合《材料与焊接

规范》的第 1篇第 7章第 3节的相关规定. 

（3）桨毂及桨叶的材料见 CCS《材料与焊接规范》第 1篇第 6章或第 1

篇第 9章的要求。 

（4）桨叶固定螺栓或紧配销应用锻钢制成，其材料的抗拉强度应不小

于 400N/mm2。紧固螺栓或紧配销应采用耐海水腐蚀的材料，或有防海水腐

蚀措施。 

7.2 结构和强度要求 

(1)螺旋桨轴、中间轴、配油轴（适用时，即：配油器为轴系的组成部

分）的结构和强度应符合《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3篇第 11 章第 2节的要求。 

(2)艉轴轴承及艉轴密封装置的结构和强度应满足《钢质海船入级规范》

第 3篇第 11 章第 2节的要求。 

(3)轴系联轴节、轴系连接螺栓的强度应满足《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3 篇第 11 章第 11.3.2 条、第 11.3.3 条的要求。未对采用紧配销的连接强度做

出相关规定。当螺旋桨与螺旋桨轴通过紧配销连接时，紧配销的直径 ds 应不小

于： 

m

w

s
RzDn

P
d






610
16  

式中：Pw指轴系传递的额定功率,kW； 

n 指轴的转速，rpm; 

D 指销的节圆直径，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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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指销的数量； 

Rm指销的抗拉强度，N/mm2; 

(4)螺旋桨的桨叶强度应满足《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3 篇第 11 章第 4

节的规定。对侧斜角（侧斜角的定义可见 CCS《材料与焊接规范》第 3篇第 8章

第 4节图 8.4.2.1）大于 25°的螺旋桨的桨叶厚度的要求如下： 

如果侧斜角等于或大于25°，但小于50°，在 60%半径处的中弦厚度TSK0.6

不得小于：  

SSK TT 1.0154.0 6.06.0   

在 25%或 35%半径处的中弦厚度，不计入由过渡圆角而产生的增厚，应不

小于  

4 1.0175.0 srootskroot TT   

式中  

s——所用的侧斜角， 

T0.6——按《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3篇第 11 章第 11.4.3 条计算所

得在 60% 半径处的厚度，mm，  

Troot——按《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3篇第 11 章第 11.4.3 条计算所

得在 35%半径处的厚度，mm；  

(5)桨叶固定螺栓螺纹根部的直径 dk 应不小于下式计算值： 

eH

ApR

k
dZR

RW
d

2.035.0
6.2  

式中： RW 35.0 ——在半径 0.35R 处展开的圆柱截面的剖面模数，mm3；

RR BtW 35.0

2

35.0 )(11.0 ，B指半径为 0.35R 处截面上的桨叶宽度，mm;t

指半径为 0.35R 处截面上的最大桨叶厚度，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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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PR ——螺旋桨材料非比例伸长应力，N/mm2；  

      A ——紧固螺栓的旋紧系数，取1.2～1.6，取决于所用的旋紧方法； 

d ——紧固螺栓的螺栓孔节圆直径，mm； 

Z ——螺栓数； 

eHR ——紧固螺栓屈服强度，N/mm2。 

桨叶紧固螺栓的预紧力应确保大于桨叶根部法兰与桨毂内曲柄盘的接触面

之间的最小摩擦力，防止桨叶根部法兰滑动，但也不至于超出螺栓的屈服强度。

桨叶紧固螺栓的预紧力一般不超过螺栓材料抗拉强度的70%或不超过螺栓材料屈

服强度的56%。 

桨叶紧固螺栓应有可靠的防止松动的措施。 

(6)可调桨的叶片与桨毂间应有良好的防水、防沙渗入及润滑油脂泄漏

的密封装置。 

(7)轴系的振动和校中应满足《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3 篇第 12 章第 2

节的要求。 

(8)航行冰区的加强：拟申请 B1*级、B1 级、B2 级、B3 级冰区附加标志

的船舶，其中间轴、推力轴、螺旋桨轴以及螺旋桨的结构和强度还应符合《钢质

海船入级规范》第 3篇第 14 章第 2、3节的相关规定。 

(9)螺旋桨状态监控（SCM）：拟申请 SCM 附加标志的船舶，还应满足《钢

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1篇第 5章第 5.12.4.1 节以及第 1篇第 5章附录 14“螺旋

桨状态监控系统指南”的相关规定。 

7.3 系统布置与安全报警装置 

(1)液压系统（及桨毂的润滑系统，如有时）应满足下列要求： 

①液压系统的泵的配置应符合《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3 篇

11.3.6.1 的规定。即： 

可调桨的液压传动系统应装有独立的备用泵，其容量应不小于单机正常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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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所需的容量。 

对功率不超过 200kW 的推进装置，如另装 1台手动泵以控制螺距，且该手动

泵能使桨叶在足够短的时间内从正车位置转至倒车位置，则独立的备用泵可不设。 

②系统压力管路上应设双联过滤器或带旁通的精滤器，液压油的过

滤精度可参见 ISO4406：1999。 

③每条轴线调距桨的主液压系统一般应完全独立。系统应设有压力

控制阀，以满足连续工作与保护的要求。油泵到溢流阀的管路尺寸与布置应使其

上的总压降不超过溢流阀在最大容量下实际溢流压力值的 25%。溢流阀上的总背

压不应超过整定压力值的 25%。 

④主油箱的有效容积应不小于油泵（调距和润滑）每分钟排量的 3

倍的油量或调距与润滑两系统的油量，取大者。 

⑤液压系统的油温应不超过 70℃； 

⑥桨毂润滑系统除保证桨毂内部调距机构的润滑之外，还应保证

调距时叶根密封处仍然相对于海水有正压头，以防止海水渗入。 

⑦液压传动管系的“材料”、“管系”、“布置”还应满足《钢质海船

入级规范》第 3篇第 4章第 7节的相关规定。 

（2）报警 

调距桨的报警项目应符合《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3篇第 11 章第 11.3.6.9

的规定； 

拟申请自动化附加标志的船舶，还应符合《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7 篇第

3、4章的相关要求。 

拟申请动力定位附加标志的船舶，还应符合《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8 篇

第 11 章第 11.5.10 的相关要求。 

（3）应急装置 

调距桨系统应设有应急控制设施，以便在遥控系统故障时还能继续对螺旋桨

进行操纵。建议装设能把螺旋桨叶片锁定在“正车”位置上的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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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实行“定距桨状态”应急工况时，应有有效措施防止进行调距操作。 

应急油路切换阀应能手动操且机械锁位；应急调距的电磁阀应能手动操纵；  

螺距角指示器 

 机舱操纵台与驾驶室内均应装有螺距角指示器。 

7.4 性能要求 

（1）机舱与驾驶室内的操纵系统应互为联锁。对非机械操纵系统,则机

旁应设有备用手动操纵装置。 

（2）液压可调螺距螺旋桨的操纵系统,应能灵敏而准确地控制所需桨叶

的角度。 

（3）螺距角指示器与螺旋桨实际螺距角的偏差不超过±5%。 

（4）在任意工况下,可调螺距螺旋桨工作应能稳定,在 0°螺距角时,其

波动值应不超过±2.5%。 

（5）在额定转速下操纵可调螺距螺旋桨,从正(或负)全负荷螺距角的

1/3 到负(或正)全负荷螺距角的 1/3 所需时间应不超过 15s。 

（6）调距桨的调距范围，应保证在额定转速下主机能发出额定功率，

以及规定的倒车功率。 

（7）应装设有适当装置，确保在改变螺距时不至引起推进装置超载或

停机。 

（8）在控制系统发生故障时，应有措施以确保桨叶位置不改变或者缓

慢地转到终端位置，以便应急控制系统有足够的时间投入工作。 

 

8 产品试验 

8.1 试验项目应包括： 

（1）外观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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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尺寸检查； 

（3）调距试验； 

（4）液压试验； 

（5）密性试验； 

（6）螺距角校验； 

（7）应急操纵试验； 

（8）安全保护及报警功能试验； 

（9）配油器泄漏试验 

（10）其他 

8.2 试验的方法和要求 

（1）外观检查 

①按图纸要求对装置的主要组件，如已装配好的带螺距可调的螺旋

桨（主要包括：配油器、桨壳体、桨叶、桨叶螺栓）、艉轴艉管装置（主要包括：

螺旋桨轴、艉轴前后轴承、前后密封装置）、配油器、中间轴、轴系连接螺栓、

螺距角指示器、液压系统设备以及接管进行目视和手触检查， 

②产品各部件应配套齐全，各机组外表完整无损，保护层应完好，

紧固件应牢固。 

③液压机组管路应排列整齐、弯曲园顺，较长管路应作固定，软

管尽量短，避免急转弯、扭曲等。 

（2）尺寸检查 

①  已装配好的带螺距可调的螺旋桨的尺寸检查见 CCS《铜合金螺

旋桨》指南的要求。 

②  测量中间轴、螺旋桨轴、配油器的外形尺寸，应与批准的图纸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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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测量如下重要的装配尺寸，应与批准的图纸一致。 

桨叶安装面至轴中心线的距离； 

调距主油路控制随动滑阀与阀套的配合尺寸； 

配油器高压密封的配合间隙。 

（3）调距试验 

应进行调距时间、调距稳定性、螺距控制精度、螺距指示精度等

试验。 

调距时间应满足上述 7.4(5)的要求，调距时间可在实船试验时测

定。 

调距稳定性应满足上述 7.4 (2)的要求。 

螺距控制精度应满足上述 7.4 (4)的要求。 

螺距指示精度应满足上述 7.4 (3)的要求。 

（4）液压试验 

可调桨的液压传动与操纵系统，其管路与动力元件在装配成套前应进行 1.5

倍工作压力的液压试验。 

叶根处密封以及桨毂的液压试验见 CCS《产品检验指南》第 2篇第 10 章“铜

合金螺旋桨”的要求。 

（5）密性试验 

密性试验之前，可调桨的液压传动与操纵系统管路应进行投油清洗。 

可调桨的液压传动与操纵系统，其管路与动力元件在装配成套后应进行

1.25 倍工作压力的密性试验，固定密封处、管接头处不应有泄漏。 

（6）螺距角校验 

在控制手柄指令为“最大螺距”、“零螺距”、“最小螺距”三个位置，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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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实际螺距与指令螺距之间的差值，差值应小于 1°桨叶螺距角。 

“实际螺距”是指在调距桨的桨毂上或配油器上的机械螺距指示上读出

的数值。 

（7）应急操纵试验 

首先检验在控制系统发生故障时，应有措施以确保桨叶位置不改变或者

缓慢地转到终端位置。 

操纵应急控制设施，检验其在遥控系统故障时还能继续对螺旋桨进行操

纵。 

应急控制设施，建议为能把螺旋桨叶片锁定在“正车”位置上的装置。 

当应急设施为，通过设施将调距桨转换成“定距桨状态”时，应有有效

措施防止进行螺距操作，这时轴的转速一般不大于 75%额定转速。 

（8）报警/安全功能试验 

①通过人为改变油位、油（气）压、温度或人工模拟输入故障的方法，

检验： 

液压系统压力过低报警； 

液压油主油箱油位过低报警； 

油滤器堵塞报警； 

桨毂润滑油压力过低报警（油脂润滑方式除外）； 

液压油油温过高报警；（当装油冷却器时） 

调距功能失效报警； 

螺距控制的液压系统压力显示和低压报警（适用于申请自动化标志

的船舶）； 

液压油压力过高报警（适用于申请动力定位附加标志的船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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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润滑艉管轴承温度过高报警（适用时）； 

艉管滑油柜油位低报警（适用时）； 

②上述报警项目的报警值应符合设计图纸要求。 

③所有报警应显示于驾驶台。 

④控制系统失效后桨叶位置保持不变/缓慢回位的试验 

（9）配油器泄漏试验 

① 试验方法和试验指标应满足设计要求。 

（10）其他 

螺旋桨的型式试验见 CCS《铜合金螺旋桨》指南的要求。 

轴系部件的检查 

电气控制系统的型式试验见可调桨电气控制系统指南。 

 


